
 

 

 

 

 

 

 

湖大教字[2011]61 号 

 

 

 

关于印发《湖南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处，各直属单位： 

现将《湖南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湖南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大学生  竞赛  管理  办法  印发件  通知 

  湖南大学办公室                 2011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湖南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实践

能力和合作精神，营造良好校园科技文化氛围，构建大学生实践

创新平台，规范大学生学科竞赛组织与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科竞赛包括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及

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由企业或行业学会组织的，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鼓励大学生参加的常

设性或国际性学科竞赛等。 

第三条  为了便于竞赛的组织、奖励、保研及相关工作，根

据竞赛参与的级别和范围，将学科竞赛分为全国竞赛和省级竞赛

两大类。 

全国竞赛包括全国性学科竞赛和国际性学科竞赛（含国家分

区赛）。全国性学科竞赛指国家政府部门或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全

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学科竞赛；国际性学科竞赛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其他国际学术团体或某国学术团体面向全球组织、参赛国

分布在三大洲及以上的学科竞赛。 

省级竞赛包括省级学科竞赛和全国性学科竞赛的分区赛。省

级学科竞赛指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或省级学术团体组织的全省或

跨省区的学科竞赛。全国性学科竞赛分区赛指全国性学科竞赛的

分区选拔比赛。 

第四条  学科竞赛重在竞赛过程对营造良好校园学术氛围



的促进，为保证学科竞赛的正常开展，不断提高竞赛水平，吸引

更多优秀学生参与，学校按学科类别设立数学、英语、计算机、

电子、力学、艺术等 6类竞赛基地，将涉及学科（或专业）较多、

参与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学科竞赛划入竞赛基地统一管理。学

科竞赛基地（或竞赛学科相关学院）负责承办竞赛的具体工作，

包括学生选拔、培训的组织，提供竞赛所需的仪器设备、相关材

料和场地等。 

第五条  学校设立学科竞赛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总决赛(演讲比赛、辩论赛

和最佳辩手、风采大赛)、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含嵌入式系统设计）竞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

学竞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等 6类学生竞赛。未纳入

基地的学科竞赛由竞赛学科所属学院负责组织。 

第六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结合教学与科研，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专业类型的竞赛，积极建设专业竞赛基地。凡经学校教务部门

组织的专门委员会评估认定的竞赛，获奖学生与指导教师享受与

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 6类竞赛同等待遇。 

第七条  竞赛奖励。对获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的学科竞

赛，获奖学生和指导老师除获得竞赛组委会颁发的奖励外，学校

另行给予奖励。 

一、对获奖学生的奖励： 

1、学分奖励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奖励学分数 

一等奖 5 学分 

二等奖 4 学分 

 

全国竞赛 

三等奖 3 学分 

一等奖 3 学分 

二等奖 2 学分 

 

省级竞赛 

三等奖 1 学分 

奖励学分可替代部分相关课程设计、课程实验、实习、大作

业、开放实验、公共选修课等学分，具体办法由各学院制定，报

教务处核准后实施。凡同一奖项多次获奖者，按最高级别计奖励

学分，不重复计算。 

2、学校表彰鼓励和适当奖金奖励。 

二、对指导老师的奖励： 

1、根据获奖级别给予适当奖金奖励。 

2、学校每年评选学科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并给予表彰。学

科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可申报熊晓鸽优秀教师奖（科技指导类）。 

第八条  获得竞赛（一般要求在全国或国际大赛获二等奖及

以上）奖励的学生，按照《湖南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中有关规定可以直推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具体竞赛类别及直推办法根据当年情况确

定。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